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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第 8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6年 9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本府產業發展處 3樓會議室 

（基隆市信二路 301號 3樓) 

參、主 持 人：林主任委員永發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周昱宏 

伍、討論提案： 

一、 審議案- 

「變更基隆市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 7地號等 4筆土地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 

二、 報告案- 

(一) 基隆市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申請先行拆除作業要點(草案) 

(二) 臺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建築物辦理存記事宜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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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審議案-「變更基隆市信義區中正段三小段 7地號等 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案」 

(一) 陳執行秘書振乾： 

有關都市設計審議部分，尚有消防局對於消防救災的意見未修正，請

再調整。 

(二) 消防局： 

本局於都市設計審議之書面複審提出緊急進口材質之標示問題，請一

併修正。 

(三) 龍委員宗彥： 

1. 報告書、簡報中，審查版本表示方式不一，建議統一。 

2. 報告書有些僅有變更版無對照或核定版無註記，請修正。 

3. 法定適用日為何，是否有因變更而調整？ 

4. 有關地下室一樓及二樓大小車位配置及尺寸之檢討，依照法規應盡量不

要讓小車位靠牆，建議調整。 

5. 地下室有高低差原因為何？ 

6. 進出口動線與原核准不同（第 12-8-1頁），請說明。 

7. 平面圖四樓以後排版建議採對照表示。 

(四) 都市發展處都市設計科： 

1. 都市設計審議書面複審意見於 106年 9月 13日退請建築師補正，有關

事業計畫報告書與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內容不符部分，請修正並統一

（如地下室各層面積、大小車位數量、地上一層機電空間、二層平面圖

鋪面…等等）。 

2. 事業計畫書第 11-7-1頁和第 12-12-1頁之 2層平面圖不一致，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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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徐副主任委員燕興： 

1. 尊重都市設計審議結果，未來請都市設計業務單位注意設計順平相關事

宜，避免藏汙納垢的可能性。 

2. 本案法令依據業務單位意見新增第 10條，因該條僅部分規定與自行劃

定有關，依比例原則似可不加，是否依據第 11條即可，請與業務單位

確認。 

(六) 工務處： 

1. 第 12-15-1頁人行道剖面 C-C’部分，原本為 2米，後來變更為 2米 6，

請釐清是否利於串連？ 

2. 周邊水溝設計為 70公分，請再確認。 

(七) 郭委員國任： 

1. 本案為協議合建，雖估價非重點，惟收入分析銷坪和估價報告書銷坪不

一樣，估價報告書是否依據最後版本估算？請再確認。 

2. 事業計畫後面雖有附估價報告，但看不到估價報告書，未來業務單位若

須要檢視，可以檢附。 

 

決議：本案請實施者依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或加強說明無法修正

之理由）後，授權由業務單位循程序簽報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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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案 

(一) 基隆市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申請先行拆除作業要點(草案)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略以：「更新單元內

之建築物經主管機關同意先行拆除，主管機關得核發證明文件證明之。」 

經查本府尚未訂定核發建築物先行拆除證明之相關作業程序與要

點，爰此，本府於 106 年 4 月 20 日召開「台汽公司原基隆客運車站建築

物辦理存記證明」研討會議，其會議記錄略以：「一、有關存記證明部分，

本府還是需訂定符合本市都市更新存記作業相關要點，以完備都市更新相

關法令。二、有關本案台汽建物先行拆除存記證明部分，將參考「臺北市

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申請先行拆除作業要點」製作本市存記證明相關文

件，並請台汽公司依相關規定提出申請；估價部分則於公文內進行相關內

容說明，作為後續參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時之參考價值，交由委員會審議

評定。」。 

為完備基隆市都市更新法令及保障土地所有權之人權利，本次「擬訂

基隆市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申請先行拆除作業要點」係參考臺北市相關規

定及考量本市都市更新、建築管理等相關法令，新訂本市建築物參與都市

更新申請先行拆除作業要點。 

 

決議：准予備查，請業務單位依本府法制科意見修正後，提報法規審查小組審

查，並俟市務會議通過後函頒實施。 



- 5 - 

(二) 臺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建築物辦理存記事宜 

為因應未來基隆新火車站南站廣場、城際轉運站之啟用及配合整體交

通系統動線之調整，預計將開通忠一路串接至中山一路之交通路網，其位

於忠一路末端之台汽所有建築(原基隆客運車站)勢必將面臨拆除之課

題，爰此本府前於 105年 7月提報至行政院請求協助有關台汽房地拆遷價

購經費補助案。 

本案行政院前於 105年 7月 27日、105年 9月 29日、105年 12月 13

日等，共召開 3次「研商基隆市請求協助相關建設推動議題」會議，其會

議紀錄分別如下： 

1. 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年 8月 2日院臺交字第 1050171948號函會議紀錄，

略以：「請求台汽房地拆遷價購經費補助案：依交通部建議，同意以台

汽公司資產作價參與都市更新方式辦理，先由台汽公司同意拆除現有房

舍，至都市更新案完成後再依權利變換結果領取都市更新權利分配。」，

係由交通部建議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 

2. 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10 月 6 日院臺交字第 1050178672 號函會議紀

錄，略以：「臺汽房地拆遷價購經費補助案：本案地上物拆除後因建物

殘值恐無法納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內，故地上物部分不納入都市更

新計畫。請基隆市政府與交通部研議處理方案後，再行討論。」，基隆

市已就專業意見陳明都市更新法規與程序在案。 

3. 依行政院秘書長 105 年 12 月 22 日院臺交字第 1050188058 號號函會議

紀錄，略以：「台汽房地拆遷價購經費補助案：本案依內政部營建署建

議將房地辦理存記後納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方式辦理，並請台汽公司先

行出具建物拆除同意書。」。 

本府於上開行政院召開之研商會議，皆有表達存記係確保可參與都市

更新，在都市更新執行上存記作為參與都市更新同意比例之計算，及記載

拆除之建築物實際狀態情形，台汽公司清算人及交通部代表於後續會議並

無異議，本府後續亦依行政院 105年 12月 13日「研商基隆市請求協助相

關建設推動議題」第 3次會議裁示辦理，將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原

基隆客運站建築物辦理存記。 

決議：准予備查，本案係為因應未來基隆新火車站南站廣場、城際轉運站之啟

用及配合周邊整體交通系統動線之調整，預計先開通忠一路串接至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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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之交通路網，其位於忠一路末端之台汽所有建築(原基隆客運車站)

須先行拆除。爰此，請業務單位儘速核發存記證明，並請台汽公司出具

建物拆除同意書，交由本府工務處協助拆除，俾利後續忠一路開通作業

進行。 

 


